
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教授、副教授休假研究申請表

	姓名
	
	服務單位
	
	到校年月：    年　  月

	休假研究期間將屆滿65歲
	□是　□否
*延長服務期間不得休假研究
	最高職級
	職稱：□教授 □副教授      

	
	
	
	起算日：     年　  月

	獲獎年度及項目
	(以教授休假年資申請者免填)

	兼任行政主管職務
	□現無兼任行政主管。
□有，現行仍有兼任主管單位及職稱:
　　　兼任主管期間：

	申請休假研究期間

（應與學期開始一致）
	□一學期：
	□ 115年8月至116年1月
□ 116年2月至116年7月

	
	□一年： 
	115年8月至116年1月及
□116年2月至116年7月
□116年8月至117年1月
□117年2月至117年7月
	116年2月至116年7月及
□116年8月至117年1月
□117年2月至117年7月

	現行經奉核准校外兼職
*未列此表者，嗣後休假研究期間校外兼職需另經單位教評會審議通過
	兼職單位
	職稱
	兼職期間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休假研究計畫
	考察
	期間：

	
	
	地點：

	
	
	內容：

	
	
	預期結果：

	
	研究
	期間：

	
	
	地點：

	
	
	內容：

	
	
	預期結果：
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	單位教評會審議結果
*休假研究教師將不列入系所教師（生師比）計算，請留意系所師資質量考核基準是否符合。
*休假研究期間校外兼職、兼課需經單位教評會同意。
	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第  次教評會。
審議結果：□通過 □未通過
· 教評會已併同意休假研究期間校外兼職
· 已檢附教評會會議紀錄如後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

	學院審核意見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長：


請送人事室 (分機1108)彙辦
申請115.8.1起休假研究者適用








